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文件  
 

建工政﹝2016﹞7 号 

建筑工程学院土木类专业分流选拔实施办法 

学院各系、各部门： 

根据《浙江理工大学按类招生专业分流的指导意见（修订）》

（浙理工教„2016‟22 号）文件精神，结合学院专业布局和建设

实际，特制定土木类专业分流选拔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土木类专业分流选拔实施办法是按类培养的重要指导性文

件。以深化专业综合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综合专业

布局、教学资源调配及学生自身发展、兴趣等因素，指导分流选

拔总体方案的构架、设计和实施。 

二、实施机构  

学院成立土木类专业分流工作小组，负责实施专业分流选拔

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学院领导、学校特邀监察员、各系主任、教

学科研办公室主任、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教学秘书、辅导员，

学院院长任组长，分管教学副院长和分管学生党委副书记任副组

长。 

三、基本原则  

注重因材施教，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综合考虑学科专业布局

发展与建设实际、教学资源调配及教学的组织与实施。志愿优先、

择优录取，公正、公平、公开。 

四、办法与流程 

1. 土木类专业分流实施时间在大类专业培养结束学期（第一

学期）进行。 

2.第一学期第二周，向校教务处上报专业分流的计划班级数

和计划人数，拟定土木类专业分流选拔的具体实施方案。 



 

3.第一学期第七周，召开土木类专业分流动员大会，介绍专

业方向、学科特色、培养目标和专业课程设置等，接受学生咨询。 

4.第一学期第十一周，分流学生按要求填写《分流专业志愿

表》，志愿表经本人签名提交后不得更改。错填或重复填写专业志

愿视为无效。  

5.第一学期第十二周，专业分流工作小组在充分尊重学生志

愿的前提下，按“志愿优先，择优录取”的原则，先根据第一志

愿分流。当出现某一专业第一志愿报名人数超过专业容量时，按

第一学期高等数学、大学英语期中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录取（总

成绩相同者按高等数学成绩排序）。第一志愿分流结束后，基于各

专业剩余容量进行第二志愿分流，录取及排序原则同上。以此类

推，进行第三、第四志愿分流。未填满志愿的学生，在所填志愿

不能录取时，将在第四志愿分流结束后随机调配至未录满专业。 

6.第一学期第十三周，公示专业分流结果。 

7.第一学期第十四周，学院将公示确定后的分流专业班级名

单上报学校。学生需在此后按照分流专业教学计划进行下一学期

的选课，做好分流后学习准备。 

8.在专业分流前因故办理休学的学生，按照复学时编入的年

级和大类参与专业分流；已参加专业分流后因故办理休学的学生，

复学时按照当时分流专业编入班级参加学习。 

五、附则 

本办法适用于土木类招生专业，自 2016级开始实施。由土木

类专业分流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附件：建筑工程学院土木类专业分流志愿表 

 

建筑工程学院 

2016 年 6月 17日 
 

  

建筑工程学院办公室                    2016 年 6月 17 日印发 



 

附件： 

建筑工程学院土木类专业分流志愿表 

姓 名  性别  学号  

班级  联系电话  

专 

业 

志 

愿 

 

志愿 1：                                     
 

志愿 2：                                     
 

志愿 3：                                     
 

志愿 4：                                     

（可填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土木工程、工程管理、

风景园林） 

签 

名 

栏 

本人已阅读并完全理解《土木类专业分流选拔实施办法》，本表

由学生本人经慎重考虑后亲自填写，所填内容及顺序不再更改，

服从最终录取结果。 

请抄写以上文字： 

  

 

 

 

 

 

 

 

 

 

填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